
西安市阎良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统一管理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法院、检察院机关，各人民团体机关，区委、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派出机构的机构编制工作。
2.拟订全区各级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各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3.负责指导、协调全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组织拟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体规划和相关制度，协调落实市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推进区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审核区级行政审批事项并提出保留、取消的意见。
4.审核、审批区级机关各部门的职责配置和调整，协调区级机关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与各镇街之间的职责分工。
5.审核区级机关各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领导职数；审核区级开发区机构设置和领导职数、人员编制总额。
6.负责管理镇（街）机关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总额和领导职数。
7.拟订全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审核区属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领导职数、人员结构比例、经费预算形式等。
8.负责区属议事协调机构设立、变更的审核工作。
9.负责区级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制外聘用人员的管理工作。
10.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区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监督检查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执行情况。
11.监督检查全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的执行情况，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督查和评估机制。
12.负责机构和人员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建立与组织、财政、人社等部门间联动管理机制，实现实际机构设置与按规定审批的机构相一致、实际使用编制和领导职数的人员与批准的编制和领导职数相对应的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网络化系统。
13.负责经批准设立、撤销、合并、更名的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印章的刻制、启用和销毁登记工作。
14.负责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工作。
15.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赋码工作。
16.承办区委、区政府和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构成：阎良区编办设有编制管理科（综合科）、编制督查科2个内设科室和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区党政群机关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办公室），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预算单位包括：西安市阎良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本级无下属单位，无下级单位。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10名，其中行政编制10名；实有人员7人，其中行政7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0人。
五、2017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7年我们全面落实市、区下达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任务，配足配强人大、监察、安监、扶贫开发、人才工作、综合执法及治污减霾等重点领域和重要行业的机构编制；主动承接落实中省市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确保“接得住、管得好”；公布权责清单事项3605项，实现了清单全覆盖，不断推动权力清单“瘦身”和责任清单“强身”，该项市考指标取得了全市前三的优异成绩；承办了“西安市2016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阎良区经验交流现场会，推广交流我区经验；在全市第一家完成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实名制信息核查，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并在全市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率先在全市完成事业单位换发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工作，党政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改革工作受到市编办通报表彰；积极践行“行政效能革命”“最多跑一次”要求，实行“网上审核+实地核查+现场发证”工作模式，实现全区新设立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办理“跑零次”； 稳步推进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受到市编办通报表彰；经费决算工作质量高，被财政局通报表彰为一级预算先进单位；党建工作扎实推进，“党员活动日”受到区直机关工委通报表彰。
六、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7年度本年收入合计98.2万元，比上年增加23.88万元，主要原因是实有在职人员增加，人员办公经费、工资及奖金增加。
（2）2017年度本年支出合计98.2万元，比上年增加23.88万元，主要原因是实有在职人员增加，人员办公经费及工资及增加。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7年本年收入合计98.2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98.2万元，占总收入的100%，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98.2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年本年支出合计98.2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88.2万元，占总支出的90%，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78.70万元和公用经费9.5万元。
（2）项目支出10万元，占总支出的10%，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用于党政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费项目10万元。
（二）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98.2万元，比上年增加23.88万元，主要原因是实有在职人员增加，人员办公经费及工资增加。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98.2万元，比上年增加23.88万元，主要原因是实有在职人员增加，人员办公经费及工资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政府功能分类科目细化到项级科目并说明支出具体内容）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8.2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包括: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8.2万元。其中：行政运行88.20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78.70万元和公用经费9.50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0万元，主要包括用于党政机关统一信用代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费项目。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98.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78.70万元，公用经费9.50万元，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7年“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0.0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与2016年持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与2016年持平。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接待费1批次3人支出0.02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支出比上年减少0.03万元，下降60%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批次及人员下降。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培训费支出0万元，本着节支的原则与2016年持平。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会议费支出0万元，本着节支的原则与2016年持平。
六、2017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无专项业务经费项目.
七、2017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88.20万元，用于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比2016年同口径增加23.88万元，增长%，主要原因是实有在职人员增加，人员办公经费及工资增加。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末，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2017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购置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	
九、2017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